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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开展《城市家庭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需求调查工作的通知》的相关工作，旨在了解0-3
岁婴幼儿家长的托育及育儿需求，能够为将来规划托育机构建设、保育人员从业能力培训、托育服务行业规范及家长育儿提供

相应指导。托育服务供给应当准确把握服务利用方的需求，准确体现托育机构的针对性供给，满足城市家长的入托需求，有效

增加托育服务供给的可及和可得性。本文在温州市随机抽取3089位0-3岁儿童家长作为样本进行问卷调查，采用多分类Lo⁃
gistic回归方法进行数据分析，明确影响入托需求的主要因素，针对城市家长对婴幼儿托育服务的需求偏好，采用多因素方差

分析进行数据分析，为３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有效供给提供对策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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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eds and Expectations of Urban Parents for Childcare Services
— Based on an Empirical Survey of 3，089 Parents

HUANG Jie ，GAO Jin，SONG Zhan-mei
（Colledge of Education，Wenzhou University，Wenzhou 325035，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health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the relevant work has been carried out in accordance with
the“notification of the survey on demand for childcare services for infants under 3 years of age in urban households”，by which we
hope to plan for providing guidance of the future conservation nursery institution construction，personnel professional ability training，
nursery service industry standards and parents parenting after knowing childcare and childcare needs of the parents of children aged 0
to 3 years old. Therefore，the supply of childcare services should accurately grasp the demand of service users，accurately reflect the
targeted supply of childcare institutions，meet the needs of urban parents，and effectively increase the accessibility and availability of
childcare services supply. In this paper，3，089 parents of 0-3 year-old children were randomly selected in Wenzhou as samples for
questionnaire survey.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method was used for data analysis to identify the main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de⁃
mand for childcar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urban parents’demand preference for childcare services for infants，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variance was used for data analysis to provid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effective supply of childcare services for infants
under 3 years old.
Key words: childcare services；childcare institutions；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demand；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method；effec⁃
tive su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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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我国“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婴幼儿托

育服务的供需矛盾凸显［1］。中国家庭对于托育服

务的需求日趋旺盛，然而托育服务市场却面临供

给总量匮乏、供给结构失衡与服务质量良莠不齐

等问题，极大地挫伤了人民群众对于托育服务的

信心（杨菊华，2018）［2］。2019年5月国务院办公

厅发布了《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

展的指导意见》（下文简称《意见》），指出要坚持

家庭为主，托育补充的基本原则，以需求和问题

为导向，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方位促进婴

幼儿照护服务发展。这标志着托育服务供给侧

改革将成为当前中国家庭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

从《意见》的具体要求来看，推进托育服务供

给侧改革，不但要求扩大托育服务的供给规模，

满足人民群众对于托育服务的旺盛需求，而且要

求健全托育服务的供给机制，满足不同家庭对托

育服务的多样化偏好，同时还要求加强相关领域

的法律法规制度供给，保障托育服务的持续发

展，最终实现托育服务供需的有效匹配。但供给

若一味追求规模，不能了解供求双方的对应关系

在哪一层面存在差异，那么极有可能会产生“供

不对求，求不得供”的现象［3］。基于此考虑，本文

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养育0-3岁婴幼儿时家庭中

哪些因素会影响家庭入托的意愿度？城市家庭

在托育服务所能提供的属性中是否在某些维度

存在显著差异？即是否可以根据影响家庭入托

意愿度的因素预测哪些家庭是更愿意将孩子送

入托育机构，并了解其更在乎的是托育服务的何

种属性。

2 文献综述

据统计，中国城市3岁以下儿童的入托率不

到10%，且各省市之间存在差异。黑龙江六市调

查表明0-2岁儿童中，78.8%的幼儿从未入托，即

入托率大约21.2%；广州市1999年调查显示3岁

以下婴幼儿入托率为19.46%；北京城镇地区3岁

以下儿童入托率为13.8%。各地群众入托期望与

当地实际入托比例差异较大。北京有24.8%的家

长，上海有23.9%的家长，有过无法入托3岁以下

幼儿的经历。上海0-3岁儿童家庭调查表明：至

儿童两岁时，近四成受访者表示希望有托儿服务

支持。2007年专项调查显示：北京55.3%的人认

为未满3岁的幼儿已适宜入托。北京有9成的家

长认为“托儿所有必要发展”，上海这一比例更是

高达95.3%［4］。

托育需求是家长希望婴幼儿得到良好的照

料以及发展而对托育服务产生的受托育发展情

况、自身背景、婴幼儿特点等因素制约的一种综

合性需求，具体包括社会、家庭及个人对托育服

务产品在有支付能力的基础上产生的要求和欲

望，其服务对象是0-3岁的婴幼儿及其家庭照料

者，服务形式是相对于家庭托育而言的社会托育

服务，服务内容既包括儿童照料和看护服务，也

包括认知能力提升等早期教育服务［5］。

已有研究表明，托育服务质量会影响婴幼儿

的认知、语言和交流能力的发展。例如，当照护

者反馈更迅速更积极时，婴幼儿的认知能力也会

增强；当照护者受教育程度更高时，婴幼儿的交

流能力也会增强［6］。尽管高质量托育服务的重要

性已被广为知晓，但是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家庭

在托育服务利用方面仍存在较大差异，影响了儿

童早期发展的公平性。因此，国际学界非常关注

不同家庭的婴幼儿照料安排问题，侧重于探究托

育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已有研究探讨了族裔、

父母受教育程度、父母就业状态、家庭经济水平

等因素与托育服务需求之间的关系。例如Bran-

don发现移民家庭与少数族裔家庭更偏好家庭照

护［7］；Huston等发现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更偏好

送托［8］；Ertas和Shields发现全职工作的父母更偏

好送托［9］；Greenberg 发现高收入母亲更偏好送

托［10］。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得到了与上述研究相

反的发现。除了上述个人与家庭因素，有学者强

调服务的可获得性、可及性、可负担性以及质量

等因素对托育服务需求的影响［11］，例如Peyton等

发现在选择托育服务时，高收入家庭的母亲和工

作时长较短的母亲倾向于根据服务质量做选择，

而育儿压力感更强的母亲更倾向于根据托育服

务的价格、服务时间或地理位置等客观因素做选

择［12］；Gordon等发现婴幼儿的父母虽然对家庭式

托育服务价格极为敏感，但是他们也对服务质量

以及可及性有强烈偏好［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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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中国托育服务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

学者们多从宏观理论层面、服务供给角度探讨中

国托育服务体系构建问题，对于微观层面的托育

服务需求研究尚不深入。虽然国家正在大力发

展托育事业，社会上的托育服务建设也取得了长

足的进步，然而在建设过程中也出现托育机构满

员率低，托育服务“叫好不叫座”的现象普遍［14］，

同时还存在托育机构运营费用高、人员流失率高

等问题［15］。所以扩大托育服务供给的规模看似

满足现有人民日益增长的托育服务需要，但实际

上却有着“供不对求，求不得供”的现象存在。从

更多的研究结果来看，增加托育服务的有效供

给，确保在了解需求的同时，跟上国家托育服务

供给侧改革的思路至关重要。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对象

研究共进行两次抽样，于 2019 年 12 月完

成。第一次抽样为网络抽样，采用线上发放问卷

的形式。第二次抽样则在温州市各地区进行随

机抽样。问卷填写者均为婴幼儿第一养护人。

3.2 研究工具及分析方法

调查问卷选择台湾学者郭俊呈、温州大学宋

占美等编制的问卷《城市地区家庭对托育服务的

需求及期望调查——托育服务机构版》，但在文

献研究阶段发现，矫佳凝将此问卷托育服务品质

部分修改为服务理念、环境设备、卫生保健、保教

内容、师资队伍五个维度［16］，在经过研究团队分

析后，确定本研究使用的问卷为矫佳凝修改过后

的问卷。

在温州地区发放问卷时先进行预取样，对问卷

各需求维度进行信效度检验，确定各维度信度系数

在0.945至0.979之间，得到KMO值为0.989，巴特利

特球形度检验显著性为0.000（<0.01），累积方差解

释率为78.145%，证明问卷本身信效度良好。问卷

内需求各维度得分为1-5分，1分为“迫切需要”，2分

为“需要”，3分为“普通”，4分为“不需要”，5分为“非

常不需”。故问卷得分采取反向记分的方式，得分越

低则在该维度的需求越高。

共发放问卷 3089 份，回收有效问卷 2827

份。用SPSS26.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

析与处理。采用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和方差

分析法，采用双侧检验，显著性水平为α=0.05。
4 研究结果

4.1 一般人口学特征

问卷第一部分调查了城市家庭各个方面的

人口学信息，见表1。
表1 调查对象的人口学特征信息

人口学信息

家中孩子的数量

家庭结构

家中0-3岁宝宝的数量

0-3岁宝宝在家庭中
孩子的出生排序

家中0-3岁宝宝是否
入园

问卷填写人

宝宝的性别

宝宝的年龄

父亲的最终学历

1个

2个

其他

父母一方与孩子

父母双方与孩子

父母、（外）祖父母与孩子

（外）祖父母与孩子

1个

2个

其他

第1个孩子

第2个孩子

其他

是

否

父亲

母亲

其他

男

女

0-6个月未满

6个月-12个月未满

12个月-18个月未满

18个月-24个月未满

24个月-30 个月未满

30个月-36个月未满

36个月及以上

硕士及以上

本科

专科

人数(%)

1392(49.3)

1362(48.2)

72(2.5)

395(14.0)

1755(62.1)

582(20.6)

77(2.7)

2279(80.6)

385(13.6)

140(5.0)

1407(49.8)

1232(43.6)

160(5.7)

286(10.1)

2541(89.9)

761(26.9)

1873(66.3)

186(6.6)

1470(52.0)

1316(46.6)

354(12.5)

400(14.1)

501(17.7)

380(13.4)

418(14.8)

340(12.1)

424(15.1)

223(7.9)

1130(40.0)

776(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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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最终学历

父亲的工作时间

母亲的工作时间

父亲的工作地点

父亲的工作地点

家庭照顾宝宝的形态

宝宝与（外）祖父母是
否生活在同一城市

家庭（夫妻二人）最近
一年，平均每个月税前
收入

中专/高中

初中及以下

硕士及以上

本科

专科

中专/高中

初中及以下

无业，时间充足

自由职业、个体

早八晚五/早九晚五

倒班（夜班、早班倒
班或者三班倒）

其他

无业，时间充足

自由职业、个体

早八晚五/早九晚五

倒班（夜班、早班倒班
或者三班倒）

其他

本地

非本地

本地外派

本地

非本地

本地外派

父母+宝宝

单亲+宝宝

祖父母+父母+宝宝

祖父母+宝宝

父母+宝宝+其他

其他

是

否

无收入

6000元以下

6000-8000元以下

8000-10000元以下

10000-12000元以下

12000-14000元以下

14000-16000元以下

16000-18000元以下

18000-20000元以下

20000元及以上

515(18.2)

144(5.1)

178(6.3)

1124(39.8)

864(30.6)

475(16.8)

140(5.0)

71(2.5)

1063(37.6)

1453(51.4)

133(4.7)

81(2.9)

427(15.1)

769(27.2)

1348(47.7)

154(5.4)

90(3.2)

2480(87.7)

283(10.0)

61(2.2)

2562(90.6)

208(7.4)

31(1.1)

1214(42.9)

45(1.6)

1170(41.4)

150(5.3)

212(7.5)

29(1.0)

2355(83.3)

445(15.7)

46(1.6)

281(9.9)

428(15.1)

531(18.8)

453(16.0)

250(8.8)

179(6.3)

133(4.7)

151(5.3)

250(8.8)

4.2 调查对象对托育服务的需求情况

调查显示，44%的家长迫切需要托育服务，而

表示需要托育服务的家长则有41.2%，认为家庭

托育需求一般的家庭占11.1%，表示不需要托育

服务的家长占3%，最后认为非常不需要托育服

务的家庭则只占0.7%（见表2）。
表2 调查对象对托育服务的需求情况

入托需求情况

需求程度

迫切需要

需要

普通

不需要

非常不需

人数（%）

1243（44.0）

1166（41.2）

315（11.1）

84（3.0）

19（0.7）

4.3 影响幼儿入托的因素分析

将入托意愿度作为五个等级的多分类因变

量，以“普通”维度作为参考类别，回归分析统

计结果显示，第一养护人是影响入托的重要因

素之一，第一养护人是母亲的家庭和养护人是

其他家庭成员的家庭，送孩子入托的需求相对

于一般，倾向于迫切需要的可能性是 1.918 倍

（OR=1.918，95%CI：1.346～2.877）。父亲的工

作是“自由职业、个体”的家庭和“其他”工作时

间的家庭相比，送孩子入托的需求相对于一

般，倾向于迫切需要的可能性是 1.865 倍（OR=

1.865，95%CI：1.042～3.336）。母亲的工作时间

是“无业，时间充足”的家庭和其他工作时间的

家庭相比，送孩子入托的需求相对于迫切需

要，倾向于一般的可能性是2.000倍（OR=0.500，

95%CI：0.268～0.933）。

0-3岁孩子是第一个孩子的家庭和是第三个

或其他情况的家庭相比，送孩子入托的需求相对

于一般，倾向于需要的可能性是 1.849 倍（OR=

1.849，95%CI：1.068～3.200）。0-3岁孩子是第二

个孩子的家庭和是第三个或其他情况的家庭相

比，送孩子入托的需求相对于一般，倾向于需要

的可能性是2.073倍（OR=2.073，95%CI：1.217～

3.529）。孩子年龄是30-36个月的家庭和孩子年

龄是36个月及以上的家庭相比，送孩子入托的需

求相对于一般，倾向于需要的可能性是1.507倍

（OR=1.507，95%CI：1.045～2.172）。父亲的工作

在本地的家庭和父亲是本地外派的家庭相比，送

（续表1）

4



总37卷 黄 杰，高 瑾，宋占美：城市家长对托育服务的需求及期望

孩子入托的需求相对于一般，倾向于需要的可能

性是2.143倍（OR=2.143，95%CI：1.125～4.083）。

家庭结构为“父母一方与孩子”的家庭和家

庭结构是“（外）祖父母与孩子”的家庭相比，送孩

子入托的需求相对于不需要，倾向于一般的可能

性是9.174倍（OR=0.109，95%CI：0.044～0.269）。

家庭结构为“父母双方与孩子”的家庭和家庭结

构是“（外）祖父母与孩子”的家庭相比，送孩子入

托的需求相对于不需要，倾向于普通的可能性是

2.793倍（OR=0.358，95%CI：0.169～0.757）。第一

养护人是父亲的家庭和养护人是其他家庭成员

的家庭相比，送孩子入托的需求相对于一般，倾

向于不需要的可能性是2.046倍（OR=2.046，95%

CI：1.081～3.871）。孩子是男孩的家庭和孩子是

女孩的家庭相比，送孩子入托的需求相对于一

般，倾向于不需要的可能性是 1.597 倍（OR=

1.597，95%CI：1.178～2.165）。父亲学历是硕士

及以上的家庭和父亲学历是初中及以下的家庭

相比，送孩子入托的需求相对于一般，倾向于不

需要的可能性是 7.154 倍（OR=7.154，95%CI：

2.274～22.51）。父亲学历是本科的家庭和父亲

学历是初中及以下的家庭相比，送孩子入托的需

求相对于一般，倾向于不需要的可能性是5.971

倍（OR=5.971，95%CI：2.269～15.71）。父亲学历

是专科的家庭和父亲学历是初中及以下的家庭

相比，送孩子入托的需求相对于一般，倾向于不

需要的可能性是 3。351 倍（OR=3.351，95%CI：

1.284～8.744）。父亲学历是中专或高中的家庭

和父亲学历是初中及以下的家庭相比，送孩子入

托的需求相对于一般，倾向于不需要的可能性是

2.780倍（OR=2.780，95%CI：1.136～6.805）。母亲

学历是本科的家庭和母亲学历是初中及以下的

家庭相比，送孩子入托的需求相对于不需要，倾

向于普通需求的可能性是 6.623 倍（OR=0.151，

95%CI：0.066～0.345）。母亲学历是专科的家庭

和母亲学历是初中及以下的家庭相比，送孩子入

托的需求相对于不需要，倾向于普通需求的可能

性是5.376倍（OR=0.186，95%CI：0.083～0.417）。

母亲学历是中专或高中的家庭和母亲学历是初

中及以下的家庭相比，送孩子入托的需求相对于

不需要，倾向于普通需求的可能性是 2.994 倍

（OR=0.334，95%CI：0.159～0.704）。母亲工作地

点在本地的家庭和母亲工作地点是本地外派的

家庭相比，送孩子入托的需求相对于不需要，倾

向于普通需求的可能性是 5.682 倍（OR=0.176，

95%CI：0.056～0.556）。母亲工作地点不在本地

的家庭和母亲工作地点是本地外派的家庭相比，

送孩子入托的需求相对于不需要，倾向于普通需

求 的 可 能 性 是 3.922 倍（OR=0.255，95% CI：

0.073～0.886）。家庭照顾形态是“父母和孩子”

的家庭和“其他”形态的家庭相比，送孩子入托的

需求相对于一般，倾向于不需要的可能性是2.204

倍（OR=2.204，95%CI：1.141～3.591）。家庭照顾

形态是“单亲和孩子”的家庭和“其他”形态的家

庭相比，送孩子入托的需求相对于一般，倾向于

不需要的可能性是5.980倍（OR=5.980，95%CI：

1.848～19.35）。孩子与（外）祖父母同城生活的

家庭和孩子与（外）祖父母不同城生活的家庭相

比，送孩子入托的需求相对于不需要，倾向于一

般 的 可 能 性 是 2.198 倍（OR=0.455，95% CI：

0.314～0.658）。

第一养护人是父亲的家庭和第一养护人是

其他成员的家庭相比，送孩子入托的需求相对于

一般，倾向于非常不需要的可能性是 3.986 倍

（OR=3.986，95%CI：1.167～13.61）。孩子是男孩

的家庭和孩子是女孩的家庭相比，送孩子入托的

需求相对于一般，倾向于非常不需要的可能性是

3.675（OR=3.675，95%CI：1.916～7.049）。母亲工

作时间是“无业，时间充足”的家庭和母亲工作时

间是其他形式的家庭相比，送孩子入托的需求相

对于非常不需要，倾向于一般的可能性是18.182

倍（OR=0.055，95%CI：0.011～0.263）。母亲工作

时间是“自由职业、个体”的家庭和母亲工作时间

是其他形式的家庭相比，送孩子入托的需求相对

于非常不需要，倾向于一般的可能性是4.425倍

（OR=0.226，95%CI：0.057～0.890）。母亲工作时

间是“早八晚五或早九晚五”的家庭和母亲工作

时间是其他形式的家庭相比，送孩子入托的需求

相对于非常不需要，倾向于一般的可能性是6.098

倍（OR=0.164，95%CI：0.046～0.582）。母亲工作

地点在本地的家庭和母亲工作地点是本地外派

的家庭相比，送孩子入托的需求相对于非常不需

要，倾向于一般的可能性是24.390倍（OR=0.041，

95%CI：0.008～0.204）（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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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影响入托意愿的相关因素

变量

迫切需要

需要

问卷填写人

父亲的工作时间

母亲的工作时间

家中孩子的数量

0-3孩子出生排序

问卷填写人

孩子年龄

父亲的工作地点

家庭结构

问卷填写人

父亲

母亲

其他

无业，时间充足

自由职业、个体

早八晚五/早九晚五

倒班（夜班、早班倒班或者三班倒）

其他

无业，时间充足

自由职业、个体

早八晚五/早九晚五

倒班（夜班、早班倒班或者三班倒）

其他

1个

2个

其他

第1个孩子

第2个孩子

其他

父亲

母亲

其他

0-6个月

6-12个月

12-18个月

18-24个月

24-30个月

30-36个月

36个月及以上

本地

非本地

本地外派

父母一方与孩子

父母双方与孩子

父母、（外）祖父母与孩子

(外)祖父母与孩子

父亲

母亲

其他

OR值

1.433

1.968

1.194

1.865

1.697

1.713

.500

.556

.588

.795

.452

.460

1.849

2.073

1.218

1.499

.903

1.205

.951

1.163

1.072

1.507

2.143

1.590

.109

.358

.664

2.046

1.441

95%CI

.954~2.153

1.346~2.877

.520~2.740

1.042~3.336

.957~3.009

.852~3.447

.268~.933

.301~1.029

.323~1.072

.388~1.626

.238~.859

.248~.852

1.068~3.200

1.217~3.529

.865~1.715

1.091~2.059

.632~1.290

.855~1.698

.685~1.320

.816~1.658

.761~1.511

1.045~2.172

1.125~4.083

.787~3.212

.044~.269

.169~.757

.302~1.458

1.081~3.871

.779~2.665

P值

.083

.000

.676

.036

.070

.131

.029

.062

.083

.529

.015

.014

.028

.007

.258

.013

.574

.286

.764

.404

.691

.028

.021

.196

.000

.007

.307

.028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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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不需

孩子的性别

父亲的最终学历

母亲的最终学历

母亲的工作地点

家庭照顾形态

宝宝与(外)祖父母是否同城生活

问卷填写人

宝宝的性别

母亲的工作时间

母亲的工作地点

男

女

硕士及以上

本科

专科

中专/高中

初中及以下

硕士及以上

本科

专科

中专/高中

初中及以下

本地

非本地

本地外派

父母+宝宝

单亲+宝宝

祖父母+父母+宝宝

祖父母+宝宝

父母+宝宝+其他

其他

是

否

父亲

母亲

其他

男

女

无业，时间充足

自由职业、个体

早八晚五/早九晚五

倒班（夜班、早班倒班或者三班倒）

其他

本地

非本地

本地外派

1.597

7.154

5.971

3.351

2.780

.454

.151

.186

.334

.176

.255

2.024

5.980

1.755

2.163

.455

3.986

2.240

3.675

.055

.226

.164

.041

.645

1.178~2.165

2.274~22.51

2.269~15.71

1.284~8.744

1.136~6.805

.159~1.300

.066~.345

.083~.417

.159~.704

.056~.556

.073~.886

1.141~3.591

1.848~19.35

.968~3.183

.858~5.449

.314~.658

1.167~13.61

.681~7.370

1.916~7.049

.011~.263

.057~.890

.046~.582

.008~.204

.134~3.109

.003

.001

.000

.013

.025

.141

.000

.000

.004

.003

.032

.016

.003

.064

.102

.000

.027

.184

.000

.000

.033

.005

.000

.584

4.4 城市家庭中父母学历与托育需求各维度差

异性

方差分析发现，在资质理念维度上父亲学历

的各个水平间存在显著性差异（F=7.753，P<

0.05），在环境设施维度以及保教活动维度上父亲

学历各水平间尚未出现统计学意义的差异（P>

0.05）。在卫生保健维度上父亲学历的各个水平

间存在显著性差异（F=3.577，P<0.05）。在保教人

续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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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维度上父亲学历的各个水平间存在显著性差

异（F=3.992，P<0.05）。

在环境设施维度上母亲学历的各个水平间

存在显著性差异（F=3.817，P<0.05），在资质理念

维度上母亲学历各水平间尚未出现统计学意义

的差异（P>0.05）。在卫生保健维度上母亲学历的

各个水平间存在显著性差异（F=5.245，P<0.05）。

在保教人员维度上母亲学历的各个水平间存在

显著性差异（F=4.680，P<0.05）。在保教活动维度

上母亲学历的各个水平间存在显著性差异（F=

4.382，P<0.05）。

父亲和母亲学历在需求各维度的主效应显

著的同时，二者的交互作用也显著，故对其进行

进一步的简单效应分析，以确定两个因素的某个

水平在需求维度产生影响（见表4）。

表4 父亲和母亲最终学历的差异性检验

父亲的学历

母亲的学历

父亲的学历*母亲

的学历

因变量

资质理念

环境设施

卫生保健

保教人员

保教活动

资质理念

环境设施

卫生保健

保教人员

保教活动

资质理念

环境设施

卫生保健

保教人员

保教活动

Sum of Square

552.028

94.146

332.805

564.215

393.904

72.100

224.455

487.997

661.462

768.563

613.839

505.425

1022.579

1603.911

1630.678

df

4

4

4

4

4

4

4

4

4

4

15

15

15

15

15

Mean Square

138.007

23.537

83.201

141.054

98.476

18.025

56.114

121.999

165.365

192.141

40.923

33.695

68.172

106.927

108.712

F

7.753

1.601

3.577

3.992

2.246

1.013

3.817

5.245

4.680

4.382

2.299

2.292

2.931

3.026

2.479

Sig.

.000

.171

.006

.003

.062

.399

.004

.000

.001

.002

.003

.003

.000

.000

.001

在对父亲和母亲的最终学历各水平进行简

单效应分析之后，确定哪个水平对因变量产生影

响，得到如下结论。当父亲学历为“硕士及以上”

时，母亲学历为“硕士及以上”的家庭对资质理念

的需求显著高于母亲学历为“本科”的家庭（P<

0.05）。当父亲学历为“中专或高中”时，母亲学历

为“本科”的家庭对资质理念的需求显著高于母

亲学历为“专科”的家庭（P<0.05）。

当父亲学历为“硕士及以上”时，母亲学历为

“本科”的家庭对环境设施的需求显著高于母亲

学历为“初中及以下”的家庭（P<0.05）。当父亲学

历为“硕士及以上”时，母亲学历为“中专或高中”

的家庭对环境设施的需求显著高于母亲学历为

“初中及以下”的家庭（P<0.05）。当父亲学历为

“初中及以下”时，母亲学历为“中专或高中”的家

庭对环境设施的需求显著高于母亲学历为“初中

及以下”的家庭（P<0.05）。

当父亲学历为“硕士及以上”时，母亲学历为

“硕士及以上”的家庭对卫生保健的需求显著高

于母亲学历为“初中及以下”的家庭（P<0.05）。当

父亲学历为“硕士及以上”时，母亲学历为“本科”

的家庭对卫生保健的需求显著高于母亲学历为

“初中及以下”的家庭（P<0.05）。当父亲学历为

“硕士及以上”时，母亲学历为“专科”的家庭对卫

生保健的需求显著高于母亲学历为“初中及以

下”的家庭（P<0.05）。当父亲学历为“硕士及以

上”时，母亲学历为“中专或高中”的家庭对卫生

保健的需求显著高于母亲学历为“初中及以下”

的家庭（P<0.05）。当父亲学历为“初中及以下”

时，母亲学历为“中专或高中”的家庭对卫生保健

的需求显著高于母亲学历为“初中及以下”的家

庭（P<0.05）。

当父亲学历为“硕士及以上”时，母亲学历为

“硕士及以上”的家庭对保教人员的需求显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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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母亲学历为“初中及以下”的家庭（P<0.05）。当

父亲学历为“硕士及以上”时，母亲学历为“本科”

的家庭对保教人员的需求显著高于母亲学历为

“初中及以下”的家庭（P<0.05）。当父亲学历为

“硕士及以上”时，母亲学历为“专科”的家庭对保

教人员的需求显著高于母亲学历为“初中及以

下”的家庭（P<0.05）。当父亲学历为“硕士及以

上”时，母亲学历为“中专或高中”的家庭对保教

人员的需求显著高于母亲学历为“初中及以下”

的家庭（P<0.05）。当父亲学历为“初中及以下”

时，母亲学历为“专科”的家庭对保教人员的需求

显著高于母亲学历为“初中及以下”的家庭（P<

0.05）。当父亲学历为“初中及以下”时，母亲学历

为“中专或高中”的家庭对保教人员的需求显著

高于母亲学历为“初中及以下”的家庭（P<0.05）。

当父亲学历为“硕士及以上”时，母亲学历为

“硕士及以上”的家庭对保教活动的需求显著高

于母亲学历为“初中及以下”的家庭（P<0.05）。当

父亲学历为“硕士及以上”时，母亲学历为“本科”

的家庭对保教活动的需求显著高于母亲学历为

“初中及以下”的家庭（P<0.05）。当父亲学历为

“硕士及以上”时，母亲学历为“专科”的家庭对保

教活动的需求显著高于母亲学历为“初中及以

下”的家庭（P<0.05）。当父亲学历为“硕士及以

上”时，母亲学历为“中专或高中”的家庭对保教

活动的需求显著高于母亲学历为“初中及以下”

的家庭（P<0.05）。当父亲学历为“初中及以下”

时，母亲学历为“专科”的家庭对保教活动的需求

显著高于母亲学历为“初中及以下”的家庭（P<

0.05）（见表5）。
表5 父母学历的简单效应分析

因变量

资质理念

环境设施

卫生保健

保教人员

保教活动

父亲学历

硕士及以上

中专/高中

硕士及以上

初中及以下

硕士及以上

初中及以下

硕士及以上

初中及以下

硕士及以上

初中及以下

母亲学历

硕士及以上

本科

本科

中专/高中

中专/高中

硕士及以上

本科

专科

中专/高中

中专/高中

硕士及以上

本科

专科

中专/高中

专科

中专/高中

硕士及以上

本科

专科

中专/高中

专科

本科

专科

初中及以下

初中及以下

初中及以下

初中及以下

初中及以下

初中及以下

初中及以下

初中及以下

初中及以下

初中及以下

初中及以下

初中及以下

初中及以下

初中及以下

初中及以下

初中及以下

初中及以下

初中及以下

初中及以下

均值差值

-2.520*

-1.916*

-12.061*

-13.000*

-2.224*

-19.584*

-21.303*

-20.833*

-22.500*

-2.582*

-22.109*

-24.424*

-23.917*

-23.250*

-5.249*

-3.576*

-22.129*

-24.697*

-24.333*

-27.000*

-5.797*

Sig.

.000

.031

.018

.024

.026

.001

.000

.000

.000

.049

.002

.000

.001

.005

.013

.018

.009

.002

.004

.003

.014

95%CI

-4.192~-0.848

-3.728~-0.103

-22.858~-1.263

-25.011~-0.989

-4.272~-0.175

-33.164~-6.004

-34.885~-7.721

-34.899~-6.768

-37.609~-7.391

-5.159~-0.006

-38.846~-5.372

-41.163~-7.685

-41.252~-6.582

-41.871~-4.629

-9.763~-0.735

-6.752~-0.401

-40.774~-3.484

-43.34~-6.050

-43.645~-5.022

-47.744~-6.256

-10.826~-0.769

5 结论与启示
5.1 结论

在新的时代与政策背景下，客观分析家庭在

选择托育服务时的需求偏好，以及需求偏好对送

孩子入托这一家庭决策产生的相应影响，对于往

后国家以及社会托育机构针对性的提供托育服

务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托育服务在某些需求

维度的有效供给增加，不仅可以提高国家及社会

的资源利用率，也可以更大的促进托育市场的良

性发展。基于对本文所得结果的分析，得出以下

结论。

第一，在当前的城市家庭中，由于双职工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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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大多数，所以0-3岁以下婴幼儿主要采用“父母

为主，祖辈辅助”的家庭养育模式，城市家庭正承

担着较重的婴幼儿养育负担，婴幼儿照料的社会

化程度低。研究结果显示实际入托率仅占10.1%，

而明确表示需要托育服务的家庭却占85.2%，这也

很大程度的说明城市家庭的养育负担重。而入托

难这一困境的形成，社会性托育服务可得性低是

一方面的因素，另一方面需求提供方也不够了解

家长选择托育服务的侧重点，从而使托育服务出

现“供不对求，求不得供”的矛盾情况。

第二，城市家庭中孩子的第一养护人、父母

的工作时间、父母的工作地点、父母的学历、家庭

结构都能较好预测家庭送孩子入托的需求程度，

孩子的第一养护人为母亲、母亲工作时长较短或

在本地工作时，城市家庭会更倾向于送孩子入

托。回归模型也显示，当城市家庭中母亲学历越

高时，送孩子入托的需求也越高。即当城市家庭

中母亲面临来自家庭和工作的双重压力，难以平

衡家庭和工作的难题时，对送孩子入托的需求得

不到有效解决，只能更多依靠祖辈照料来解决问

题。因此托育服务建设更应该在清楚社会需求

后，通过增加托育服务的有效供给即供给侧改

革，来解决托育服务的供求矛盾。

第三，在低生育率时代，城市家庭普遍追求

子女养育质量而非子女数量，每个孩子对于家庭

而言都非常珍贵，而0-3岁的孩子在身体机能与

自理能力等方面尚未得到充分发展，更需要照护

者科学细致的喂养。所以在分析不同个体特征

的城市父母对托育服务属性的偏好时，发现其明

显存在异质性。以城市家庭中的父母亲最终学

历为例，当父亲学历达到硕士及以上水平时，母

亲学历越高对托育服务各属性的需求程度越

高。而当父亲学历较低，处于初中或以下水平

时，母亲的学历水平虽然也会影响家庭对于托育

服务属性的需求程度，但也只在较低的学历水平

间存在边缘显著的差异性。所以只有在家庭中

父亲学历达到高水平时，母亲的学历水平才会明

显影响家庭对托育服务属性的偏好。

5.2 启示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对增加托育服务的

有效供给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尽快推动市场现有托育服务供给朝高

质量高水平发展，由于现有需求者对需求提供方

的了解存在较大的不明确性，市场可能存在专业

资质不足、有安全隐患的“黑托”，这方面的因素

拉大了实际入托人群和期望入托人群之间的差

异。中央政府应对托育服务的服务对象、服务规

范、从业要求、场地设施、监管机制等方面做出明

确制度安排，确保各项法律、规章落实到位; 地方

政府应结合当地实情制定具体的托育服务财政

安排、行业标准、监督措施与奖惩机制等，为有能

力提供托育服务的组织与个人提供制度支持。

敦促托育服务行业加强自律意识，逐步净化托育

服务市场环境。

在此基础上，应更多向需求者提供能够获取高

质量托育服务的信息，确保在需求方了解高质量托

育服务时，促进托育服务建设朝高质量水平发展。

以此加强供求双方相互间的了解，进而改善现今托

育服务“供不对求，求不得供”的矛盾关系。

第二，城市家庭中孩子第一养护人为母亲的

家庭，送孩子入托的可能性远高于第一养护人为

父亲的家庭，这不仅说明了母亲在婴幼儿早期教

育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也说明母亲担负着更

重的责任。但是父亲同幼儿相处时间的长短对

婴幼儿的成长同样起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对于婴

幼儿来说，相处与交流的时间越长就越有助于其

形成安全的依恋。

以往的研究证明，成长过程中经常有父亲照

料的幼儿会有更强的思考能力、会更富有同情

心，而且更有理性和自信。我们应思考如何更好

的引导父亲在家庭教育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帮

助婴幼儿度过人生中重要的第一阶段。首先母

亲还有家庭的其他成员应该为父亲参与婴幼儿

阶段的成长创造一些机会，其次家庭其他成员应

该让父亲们意识到孩子的母亲是不可能代替自

己的教育责任的［17］。

因此可以通过社区等途径给父亲提供相关

的育婴知识，帮助父亲解决在育儿过程中遇到的

问题。现有的高质量托育服务机构也应多通过

社区、网络等途径多向家庭宣传婴幼儿早期教育

的重要性，尤其应多向父亲提供学习育儿知识的

平台，让父亲能更多地参与婴幼儿的成长。从而

对婴幼儿早期教育起到更正向的促进作用，并推

动社会托育服务建设积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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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以往的研究表明，当父母学历越高时，

家庭对托育服务的需求以及要求越高，但本研究

发现，只有在父亲学历处于高层次水平时，母亲

学历的各个水平才会在各需求维度出现显著性

的差异。也就是说在父亲的学历处于中间水平

时，母亲的学历水平在家庭对托育服务各属性的

偏好上其实没有显著差异。

家庭整体育儿观非常重要。但是，父亲在家

庭中本应扮演的角色通常有所缺失。高学历水

平的父亲群体的育儿理念一般高于其他水平的

父亲群体，而现实中中等学历水平的父亲通过学

习进行自我提升并不积极，这会对父亲掌握科学

有益的家庭教育知识有一定的影响，进而导致父

亲对孩子教养缺乏科学的指导，从而使家庭中父

亲对婴幼儿的亲子教育陷入一种经验模式之

中。这种父亲再学习积极性的薄弱，将会直接造

成父亲教育观念的落后，也会使父亲对自己的教

育作用，以及父亲自我角色的内涵和育儿理念的

认识造成影响［17］。因此，社会行政部门有必要通

过各种方式形成正确的社会舆论导向。例如制

定家庭教育法，规定父亲的义务。陈建强指出，

现代社会是法制社会，家庭教育应该立法，制定

国家《家庭教育法》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父亲

是家庭教育法规的“直接主体”，父亲应承担的义

务有：对束成年子女的抚养与家教指导培训；学

习科学的家教知识；提高自身的素质［18］。

总之，通过各种渠道提高父亲对婴幼儿早期

教育的重视，进而提高家庭整体的育儿理念，再

推动家庭对托育服务需求的增加。在需求者方

面入手改善供求双方的矛盾关系，是提高托育服

务有效供给的一大途径，也是必经之路。

［参考文献］

［1］ 游跃华.浅析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0-3岁婴幼儿托育

服务［J］.厦门科技，2019（4）:31-33.

［2］ 杨菊华.理论基础、现实依据与改革思路:中国3岁以下

幼儿托育服务发展研究［J］.社会科学，2018（9）:89-

100.

［3］ 高琛卓，杨雪燕，井文.城市父母对0～3岁婴幼儿托育

服务的需求偏好——基于选择实验法的实证分析［J］.

人口研究，2020，44（1）:85-98.

［4］ 王晖.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需求亟需重视［J］.人口与计

划生育，2016（11）:22.

［5］ 彭振飞.0～3岁婴幼儿家长托育需求现状研究［J］.豫

章师范学院学报，2020，35（4）:63-67.

［6］ Duncan G J . Modeling the Impacts of Child Care Quality

on Children's Preschool Cognitive Development［J］. Child

Development，2003，74（5）.

［7］ Brandon P D . The Child Care Arrangements of Preschool-

Age Children in Immigrant Famil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J］. 2004，42（1）:65-87.

［8］ Huston A C ，Chang Y E ，Gennetian L . Family and indi-

vidual predictors of child care use by low-income families

in different policy contexts［J］. 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Quarterly，2002，17（4）:441-469.

［9］ Ertas N ，Shields S . Child care subsidies and care ar-

rangements of low-income parents［J］. Children & Youth

Services Review，2012，34（1）:179-185.

［10］Greenberg J P . The impact of maternal education on chil-

dren's enrollment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J］. Children & Youth Services Review，2011，33（7）:

1049-1057.

［11］Hirshberg D ，Huang S C ，Fuller B . Which low-income

parents select child-care? Family demand and neighbor-

hood organizations［J］. Children & Youth Services Re-

view，2005，27（10）:1119-1148.

［12］ Vicki Peyton and Anne Jacobs and Marion O’Brien and

Carolyn Roy. Reasons for choosing child care: associations

with family factors，quality，and satisfaction［J］. 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Quarterly，2001.

［13］ Gordon J ，Herbst C M ，Tekin E . Who's Minding the

Kids? Experimental Evidence on the Demand for Child

Care Quality［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14］马丹.社会化托育点为何“叫好不叫座”［N］.新民晚报，

2019-02-21（3）.

［15］童连.上海幼儿托育问题研究［J］.科学发展，2018（10）:

97-105.

［16］矫佳凝. 城市家庭婴儿托育服务模式与品质的需求研

究［D］.沈阳：沈阳师范大学，2019.

［17］范文哲.城市家庭的教养方式与儿童早教消费［D］.金

华：浙江师范大学，2020.

［18］陈建强.新父亲角色（之十）父亲反思:教育与自我教育

——父亲角色的可持续发展与实现［J］. 家庭教育，

2002（12）:36-37.

［责任编辑 李亚卓］

11




